
附件2： GB/T 5169.13-2024与GB/T 5169.13-2013标准主要差异和补充试验要求
	序

号
	GB/T 5169.13-2024
条款/内容
	GB/T 5169.13-2013
条款/内容
	差异内容
	补充试验

	
	范围
	GWIT是比本标准化试验程序测得的最高温度高出25℃（或30℃）的温度。在此过程中，受试材料不起燃，或任何一次火焰现象中持续有焰燃烧不超过5s，且试样不会完全烧尽
	无
	在范围一章增加对GWIT的描述，原旧版标准在第3章中有相关描述，新版将相关描述放到了第一章范围中
	无

	
	术语和定义
	火焰现象 flame event
持续的火焰和/或灼热燃烧。
	无
	增加术语“火焰现象”  第3章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“火焰现象”。
	无

	
	试样的尺寸
	试样平面部分尺寸应至少长60 mm、宽(夹具内侧)60 mm，并应提供考虑的所有厚度。首选厚度值包括0.1 mm±0.02 mm、0.2 mm±0.03 mm、0.4 mm±0.04 mm、0.75 mm±0.15 mm、1.5 mm±0.15 mm、3.0 mm±0.25 mm或6.0 mm±0.4 mm。

注： 通常，每个厚度使用30个试样足够同时测定GWFI和GWIT (见 IEC 60695-2-13)。
	平面部分的尺寸应为：
长：≥60 mm；
宽(夹具内侧)：≥60 mm。

可燃性通常随受试材料的厚度而改变。首选厚度为

0. 75 mm±0. 1 mm、1.5 mm±0.1 mm或

3.0 mm±0.2 mm。

注：通常，每个厚度使用15个试样足够同时测定灼热丝起燃温度GWIT（见IEC 60695-2-13）和灼热丝可燃性指数GWFI
	提高了推荐的首选厚度，增加了厚度0.1mm、0.2mm、0.4mm、6.0mm和修改了0.75mm、1.5mm、3.0mm的厚度范围。提高了推荐的样品数量，试样个数由原来的15个增加为30个
	无

	
	试验条件
	试样应在温度15℃～35℃、 相对湿度小于或等于75％的实验室大气环境下进行
	试验应在温度25℃±10℃、相对湿度45%~75%的实验室大气环境下进行。
	描述性差异
试验条件的相对湿度由“45%～75%”改为“≤75%” 
	无

	
	概述
	无
	应对以下观察和测量结果进行记录
	描述性差异
删除了9.1概述
	无

	
	试验观察
	在施加灼热丝期间(tAPP（30s±1s）)及其后的5s内(随后观察时间的前5s,tOBS)，应对试样进行观察，并作如下记录：
a)
起燃时间，tI； 
b)
熄灭时间，tE；
c)
基于测量的tI和tE值，计算tT；
	在施加灼热丝期间及其后的5s内，应对试样进行观察，并作如下记录：
a） 有焰和/或灼热燃烧的最长持续时间（tE）（修约至0.5s）；
b） 根据第8章得到的试验温度；
c） 灼热丝是否有穿透试样；
	描述性差异
增加对起燃时间tI、熄火时间tE及tT的记录，删除“灼热丝是否穿透试样”的记录 (见9.2,2013年版9.3)
	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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